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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01 
啟航還願

獎學金 

本 校 在

籍 學 生

（ 不 含

僑 外

生 、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各 類 推

廣 教 育

學 分 班

學生） 

每學期若干 
每名新台幣3萬

元 

一、本校在籍學生（不含僑外生、碩士在職專

班、各類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 

二、具有下列身份其中一項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三）本身身心障礙或身心障礙子女，且

具有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四）家庭遭遇變故，導致經濟困難者，

並符合當年度主管機關公布之中低收

入戶資格為原則。 

三、願意於就業後或有能力時，回饋本獎學金，

以協助學弟妹。 

四、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大學部達80分以上

（或班排名佔30％以內）、研究生85分以上

為原則，且無任何學科不及格者。 

 

 

 

 

 

 

 

 

 

一、啟航還願獎學金申請表、個人

收支估算明細表、學習計畫

書、附件檢視明細表（格式如

附表）。 

二、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記

事」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成績單。 

四、本校一位老師之親筆簽名推薦

函。 

五、檢具申請資格第二項各類有效

證明文件或 112 年度全戶（學

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

單（可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

稅局申請）。113-1 學期申請校

內獎學金已檢附所得及財產清

單者，本學期免繳交，但須於

申請書上備註說明。 

 

 

 

 

 

 

 

六、其他家逢困頓之書面佐證 
 

一、請至生輔

組申請 

二、申請本獎

學 金 者 ，

如 未 錄

取 ， 獎 學

金 審 查 委

員 會 會 視

同 學 家 境

狀 況 及 學

業 成 績 改

核 定 獲 取

「 清 寒 學

生 獎 學

金 」 或

「 何 龍 教

授 紀 念 獎

學金」。 請務必備齊，避免因補件

延誤申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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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02 

本校清寒

學生獎學

金 

本 校 在

籍 學 生

（ 不 含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各

種 推 廣

教 育 班

學生） 

每學期若干

名 

本獎學金金額每

人每學期以新台

幣2萬5千元為限

（金額多寡視同

學清寒程度及學

業成績發給）。 

一、大學部學業成績每學期總平均70分以上（或

學業成績每學期班排名前50％以內，且在60

分以上）研究所8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5分

以上，體育成績在70分以上者（大一新生持

高中成績單，操行成績在甲等或80分以上；

研一新生持大學部或碩士班成績單，操行成

績在80分以上者，亦可申請） 

二、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主

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格

者。 

(二)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三)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

病卡者。 

(四)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五)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

經濟失依者。 

(六)有清寒證明者。 

三、其他資格需依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審定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學金

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列印出申

請書。 

二、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記事」

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學期成績單（務必檢附

班排名百分比）（大一新生持高中

成績單研一新生持大學部）。 

四、檢具申請資格第二項各類有效證明

文件。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需檢附 112 年

度全戶（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可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稅

局申請）。113-1 學期申請校內獎

學金已檢附過所得及財產清單者，

本學期免繳交，但須於申請書上備

註說明。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

請 

請務必備齊，避免因補件延

誤申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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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03 

何龍教授

紀念獎學

金 

本 校 在

籍 學 生

（ 不 含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各

種 推 廣

教 育 班

學生） 

15名 10,000 元 

一、大學部學業成績每學期總平均80分以上（或

學業成績每學期班排名前30％以內，且在70

分以上）研究所85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5分

以上，體育成績在70分以上者（大一新生持

高中成績單，操行成績在甲等或80分以上；

研一新生持大學部或碩士班成績單，操行成

績在80分以上者，亦可申請） 

二、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主

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格

者。 

(二)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三)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

病卡者。 

(四)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五)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

經濟失依者。 

(六)有清寒證明者。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學金

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列印出申

請書。 

二、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記事」

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學期成績單（務必檢附

班排名百分比）（大一新生持高中

成績單研一新生持大學部）。 

四、檢具申請資格第二項各類有效

證明文件。無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

需檢附 112 年度全戶（學生本

人及父母或配偶）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可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稅

局申請）。113-1 學期申請校內

獎學金已檢附過者，本學期免

繳交，但須於申請書上備註說

明。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一、請至生輔

組申請。 

二、申請本獎

學 金 者 ，

如 未 錄

取 ， 獎 學

金 審 查 委

員 會 會 視

同 學 家 境

狀 況 及 學

業 成 績 改

核 定 獲 取

「 清 寒 學

生 獎 學

金」。 

請務必備齊，避免因補件延誤

申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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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04 

本校清寒

原住民學

生獎學金 

家 境 清

寒 原 住

民學生 

每學年若干

名 

視同學清寒程度

發給每人每學期

新台幣 5,000 元

至20,000元不等

額度 

依清寒原住民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審定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蓋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

戳記之戶口名簿影本（「記

事」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成績單 
四、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

請 

05 

王知勵教

授紀念獎

學金 

河工系 1名 3,000元 

一、113-1學期 

(一)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 

(二)操行80分 

二、每科皆及格。  

三、未曾受記過之處分者。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113-1學期成績單 

三、清寒證明 

請至河工系辦

申請 

06 

宇泰工程

顧問公司

獎學金 

河工系 
3、4年級各

1名，共2名 
10,000元 

一、3年級以上學生 

二、前學期 

(一)學業成績達75 

(二)操行成績達80分 

三、未受記過處分者。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113-1學期成績單 

請至河工系辦

申請 

07 
羅故教授

祖謙紀念

獎學金 

航管系 

日間部學士

班及進修學

士班各 1 名 

5,000 元 

一、航運管理學系大學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學
生。 

二、申請者家境確屬清寒且無力負擔在學費用
（需繳驗證明）。 

三、學業總平均 70 分以上。 
四、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記

事」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成績單 

四、清寒證明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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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08 

翁一鳴助

理教授捐

贈清寒獎

學金 

航管系 1名 5000 元 

一、111-1學期 

(一)學業平均成績達70分以上。 

(二)操行成績達70分以上。 

二、家境清寒者優先。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記

事」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成績單 

四、 清寒證明文件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09 

林光教授

紀念獎學

金 

航管系 
大學部 5 名

研究生3名 
20,000 元 

前學期 

      (1)學業平均成績80分以上 

      (2)操行成績80分以上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前學期成績單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10 

超捷國際

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獎學金 

航 運 管

理 學 系

大 學 部

及 研 究

所 

大 學 部 8

名； 

研究所 2名 

10,000元 

大學部：操行成績在80分(含)以上，依申請者

在校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高低排序錄取

（大ㄧ下學期起開始申請）。 

研究所：操行成績在80分(含)以上，依申請者在

校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高低排序錄取（碩

ㄧ下學期起開始申請）。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113-1學期成績單。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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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11 
劉輝源先

生獎學金 

環 漁 系

大 學 部

2~4 年級 

 

碩 士 班

及 博 士

班 

外語能力獎

學金以每班

1 名 為 原

則。 

生活關懷獎

學金 1-4 名 

成績優秀獎

學金各學制

各年級至多

1 名為原則 

獎學金依申請人

數調整 

一、外語能力獎學金： 

大學部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或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多益成績650

分以上或日文檢定N1-N4)。 

研究所學生：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或相

當全民英檢中高級)或日文檢定N1-N3。 

 

二、 生活關懷獎學金： 

(一) 限大學部在籍學生，且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班排名前30%以內，或在70分以上，

操行成績在85分以上，體育成績在70分

以上者(大學部一年級學生持高中歷年

成績單，平均成績75分以上，操行成績

在甲等或平均80分以上者) 

(二) 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

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

資格者。 

2.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3. 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

傷病之證明者。 

4. 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5. 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

中經濟失依者。 

6.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清寒證明

者。 

三、 成績優秀：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士班)，

學業成績80分以上或班排名前15%，操行成

績80分(含)以上。(各學制一年級上學期不得

申請) 

一、外語能力獎學金： 

(一)劉輝源先生獎學金申請書。 

(二)英、日語檢定及格證書。 

(三)歷年成績單。 

 

二、生活關懷獎學金： 

(一)劉輝源先生獎學金申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前一學期成績單（大學部一

年級學生請檢附前學制之歷

年成績單）。 

(四)政府機關開立之有效清寒證

明文件或最近一年度全戶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三、成績優秀獎學金： 

(一)劉輝源先生獎學金申請書。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含排名)。 

請至環漁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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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12 

海洋科學

與資源學

院環境生

物與漁業

科學學系 

系友關懷

獎學金 

環 境 生

物 與 漁

業 科 學

學 系 大

學 部 在

籍學生 

生活關懷獎

學 金 1-4

名、成績優

秀獎學金各

學制各年級

至多 1 名為

原則 

依申請人數調整 

一、 生活關懷獎學金： 

(一) 限本系大學部在籍學生。 

(二)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30％以

內，且在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在 85

分以上，體育成績在 70 分以上者。 

(三) 大學部一年級學生持高中成績單，平

均成績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在甲等或

平均 80 分以上者。 

(四) 家境清寒者，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

合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

戶資格者。 

2.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3. 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

大傷病之證明者。 

4. 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5. 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

家中經濟失依者。 

6.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清寒證

明者。 

二、 成績優秀獎學金：大學部及研究所(含碩博

士班 )，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或班排名前

15%、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各學制一

年級上學期不得申請) 

一、生活關懷獎學金： 

(一 )系友關懷獎學金申請書一

份。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前一學期成績單（大學部一

年級學生請檢附前學制之歷

年成績單）。 

(四)政府機關開立之有效清寒證

明文件或最近一年度全戶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成績優秀獎學金： 

(一 )系友關懷獎學金申請書一

份。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含排名)。 

請至環漁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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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環境生物

與漁業科

學學系李

三富傑出

校友獎助

學金 

環漁系五

年一貫生

（ 預 研

生）、非

在職之碩

士班及博

士班研究

生 

不定 

一、參與國際或

國內學術性競賽

獎助學金視經費

情況國內競賽最

高 給 予 新 臺 幣

2,000元整。國際

競賽最高給予新

臺幣3,000元整。 

二、學術研究卓

越獎助學金最高

給予新臺幣20,000

元整。 

三、出席三國以

上學術會議獎助

學金最高給予新

臺幣5,000元整。 

四、生活關懷獎

學金依申請人數

調整 

一、 參與國際或國內學術性競賽獎助學金 

(一) 獲獎作品之參與學生有2人以上時，獎助學

金由符合資格之學生均分。 

(二) 每項獲獎作品以獎勵一次為限。 

二、 學術研究卓越獎助學金 

(一) 前一學年度在SCIE或SSCI等國際期刊發表

或被接受者，並根據發表篇數與該年度期刊

於所屬領域之排名，篩選年度學術研究卓越

獎學金得主。 

(二) 每學年度獎勵名額:1~3名 

(三) 在學期間得每隔1個學年領獎1次。 

三、 出席三國以上學術會議獎助學金 

(一) 博士生在學期間申請本獎助學金以2次為原

則，非博士生在學期間申請本獎助學金以1

次為原則。 

(二)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進行口頭報告，同一篇論

文以獎勵1次為限。 

(三) 學術論文已被大會正式接受於大會中發表，

每一研究室同一會議以不超過2名為原則。 

四、 生活關懷獎學金 

(一) 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主管機

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二)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三) 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之

證明者。 

(四) 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五) 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

失依者。 

(六)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清寒證明者。 

一、 參與國際或國內學術性競賽獎助學

金： 

(一) 申請書 

(二) 在學證明 

(三) 獎狀影印本、其他獲獎資訊 

二、學術研究卓越獎助學金： 

(一) 申請書 

(二) 在學證明 

(三) 發表論文之期刊抽印本或接受

函 

(四) 該發表期刊於Web of science之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分析報告 

三、出席三國以上學術會議獎助學金： 

(一) 申請書 

(二) 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 口頭發表論文者，應檢附論文

英文摘要及英文簡報檔影本各乙份 

(四) 海報論文發表者，應檢附A4大

小之英文海報及英文摘要各乙份 

四、生活關懷獎學金： 

(一) 申請書 

(二)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 前一學期成績單（一年級學生

請檢附前學制之歷年成績單） 

(四) 檢具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款各類

有效證明文件或最近一年度全戶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

單。 

(五)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環漁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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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助修獎學

金 

電 資 學

院 大 學

部學生 

金額及名額由電資學院獎學

金審核委員會討論決定 

一、學業成績二年級學生前一年每學期總平均

70 分以上，三、四年級學生前一年每學期

總平均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在 85 分以上者

（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單，操行成績在甲等

或 80 分以上者，亦可申請）。 

二、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二)父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者。 

(三)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四)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

經濟失依者。 

(五)有清寒證明者。 

(六)有免稅證明且年利息營利所得五萬元以

下者。 

三、在本校未領取其他校內獎學金者。 

四、希望受助的學生畢業就業後能儘速回饋本獎

助學金，以永續幫助更多學生。 

一、助修獎學金申請書。 

二、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記

事」欄位不可空白）。 

三、113-1 學期成績單。 

四、免稅證明或綜合所得稅資料。 

五、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電資學院

院辦公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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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海瀧船務

代理股份

有限公司

大學獎助

學金 

航管系 日間部 2 名 

「不定期

航業經營

管理」與

「租傭船

契約」，

兩者平均

分數最高

者得獎學

金 25,000

元，次高

者得獎學

金 20,000

元。 

一、上學年成績平均：80 分 

二、操行：80 分 

三、體育：70 分 

四、須修畢「不定期航業經營管理」與「租傭船

契約」，兩者平均分數最高者得獎學金

25,000 元，次高者得獎學金 20,000 元。 

五、本系學生每人以獲獎一次為限。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成績單（需附「不定期航運經

營與管理」與「租傭船契約」

成績）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獲獎學生由海

瀧船務公司

優先提供學

期實習機

會。 

16 

航運管理

學系辦理

海瀧船務

代理股份

有限公司

捐贈優秀

碩士論文

獎學金 

航 管 系

日 間 部

碩 士 班

畢業生 

一、航管系日間部碩士班畢業生(申請者請親洽航管系辦公室辦理)。 

 

二、申請之論文應已通過口試，該名學生並已取得碩士學位。 

 

三、應將每學期審查通過推薦之獲獎論文送交海瀧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一、每學期一篇論文，每篇三萬

元。研究主題限散裝海運。碩

士生得申請優秀碩士論文獎學

金，由系主任聘請三名委員審

查取成績最高者。 

二、每人以獲獎一次為限，若上學

期無人獲獎，其金額保留至下

學期使用。下學期可酌予放寬

名額。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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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華海洋

生技(股)公

司獎助學

金 

食 品 科

學 系 、

水 產 養

殖 學

系 、 環

境 生 物

與 漁 業

科 學 系

大 學 部

及 研 究

所學生 

家境清寒或成

績優秀每系5名 

每名 20,000

元 

五、 家境清寒：符合本校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資格

者。(本校清寒學生獎學金所謂家境清寒，係指

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主管機

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二)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三) 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者。 

(四) 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五) 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

失依者。 

(六) 有清寒證明者。) 

六、 成績優秀：本校食品科學系、水產養殖學系、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等三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同

學(含進修學制學生)，學業成績 70 分以上或班排

名前 30%、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大一上學期

新生不得申請。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學金

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列印出申

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上學期成績單。 

四、申請家境清寒者，請檢具申請資格

各類有效證明文件。無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

需檢附 112 年度全戶（學生本人及

父母或配偶）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

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可於各地稅捐

稽徵處或國稅局申請）。 

五、有關證明文件。 

一、請至受獎

勵系辦申

請。 

二、請於申請

表上註明

申請資格

(家境清寒

或成績優

秀)。 

18 

旺 默 ( 阿

默)食品企

業有限公

司獎助學

金 

食 品 科

學系 

大學部 5 名(每

年級至少一名) 

每名 2 萬

元 

一、 成績優秀:本校食品科學系大學部同學，操行

成績在 80 分(含)以上，依學年成績排序，大

一新生不得申請。 

二、 家境清寒:符合本校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資格

者。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學金

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列印出申

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上學期成績單。 

四、檢具申請資格第二項各類有效證明

文件。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需檢附 112 年

度全戶（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可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稅

局申請）。 

五、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食品科學

系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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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馬來西亞

校友會獎

助學金 

本校在

籍馬來

西亞僑

生 

10 名 4,000 元 

清寒優秀：學業成績前一學年總平均 80 分以上

（或學業成績前一學年班排名前 50%以內），研

究所 80 分以上，操性成績 85 分以上，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單或僑大先修班成

績單，操性成績甲等或 80 分以上；研究所新生持

大學或碩士班成績單，操性成績 80 分以上，亦可

申請)。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112 學年度成績單。 

三、 檢具相關清寒證明。 

請至生輔組申

請 

20 

台北市校

友會關懷

弱勢學生

安心就學

助學金 

本 校 在

籍 學 生

( 戶籍地

不限) 

20 名 20,000 

一、 學業成績每學期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操行

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

上者(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單，亦可申請) 

二、 符合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 低收入戶學生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 原住民學生 

(六)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 

二、台北市校友會關懷弱勢學生安

心就學助學金申請書。 

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前一學期成績單。 

五、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

請 

(凡獲得本獎助

學金者，需於

獲獎助學期執

行 20小時義工

服務。義工工

作內容以校友

業 務 推 動 為

主，工作內容

及工作時間由

校友服務中心

擔任執行輔導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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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X臺灣國

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

司育才助

學金 

海 運 學

院 大 學

部 2年級

以 上 在

學學生 

3名 20,000 

凡本校海運暨管理學院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

之在學學生(海運學院 5 系學生皆可申請)（含進修

部及五年一貫大四生） 

上學年(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 75 分以

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家庭經濟弱勢，具下列條件之一者（1）政府核列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2）因天災、意外或其他

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失依者（3）其他特殊情

形，皆可申請。 

……家境遭困、無力負擔學雜費或生活費之學生

(含陸生)均可提出補助申請。 

一、必要文件 

(一)臺灣日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育才助學金申請表(含導師

推薦函)：填寫完成並黏貼 2 吋

半身相片 1 張。 

(二)個人自傳及未來職涯規劃 

(需至少包括 1.家庭狀況(含從事

之行業與經濟狀況)、2.求學及成

長過程、3.自我評價(含性情、興

趣、專長、優缺點)、4.未來職涯

規劃等四項主題)。 

(三)入學至最近學期成績單(需包

括操行成績)正本乙份，影本均

不受理。 

(四)學生證影本 (需蓋有當學期

註冊章)。 

(五)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等相關證明文件或檢附全戶前

一年度財產所得清單。 

二、 非必要文件，以能提供尤佳：

其他有助於申請之獎狀、證照等 

請至生輔組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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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22 

NX臺灣國

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

司物流專

題獎學金 

海運暨

管理學

院三、

四年級

大學部

學生

（含進

修部及

五年一

貫大四

生）與

碩士班

研究生 

3名 

特優30,000 

優選20,000 

佳作10,000 

一、 本校海運暨管理學院三、四年級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及五年一貫大四生）與碩士班研

究生。 

二、 本院學生已申請海運暨管理學院所屬碩士班

之五年一貫方案者，為優先獎助對象。 

一、 臺灣日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物流專題獎學金申請表 

二、 中文摘要 

三、 英文摘要 

四、 專題研究報告一份(5000字以內) 

請至所屬學系

系辦申請 

 

*相關申請事宜

請詳見海運學

院公告(收件截

止日期以學院

公告為準) 

23 

友聖關係

企業航運

清寒獎助

學金 

本 校 商

船 學 系

及 輪 機

工 程 學

系 兩 系

大 三 及

大 四 學

生 

商 船 學 系 2

名、輪機工程

學系 3 名 

每 學 期

30,000 元 

凡符合下列資格任一者皆可申請： 

一、 有志從事航運工作者及有意願上船者，優

先。 

二、 具清寒資格證明，優先。 

三、 學業總平均為75分(含)以上，操行成績75分

以上，未曾受記過處分，體育成績在60分以

上者。 

四、 有意願上船之男生，優先。 

 

※已申請其他校外獎助學金者，仍可重複申請本

獎助學金，唯不得兼領其他義務性之獎學金。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簡易履歷表。 

三、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 第一至大三(大四)學期成績單。 

五、 .相關證明文件。 

六、 其他文件(自行補充)。 

請至生輔組申

請 

(申請通過同學

需前往贊助公

司進行簡單的

面試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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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24 
有妙獎學

金 

海 洋 觀

光 管 理

學 程 之

學生 

1 名 5,000 
一、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二、曾擔任班級幹部並經班級導師推薦者。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前學期成績單。 

三、 其他有利審查之證明文件。 

請至觀光系辦

申請 

25 

楊昭奎教

授清寒獎

學金 

系 統 工

程 暨 造

船 學

系 、 輪

機 工 程

學 系 、

食 品 科

學 系 及

水 產 養

殖 學 系

大 學 部

在 籍 學

生 

每學期共 2 名 
每名新臺

幣33,920元 

一、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

績 85 分以上（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單，操行

成績甲等或 80 分以上亦可申請）。 

二、 家境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符合主管

機關當年度公布之中低收入戶資格者。(2)特

殊境遇家庭證明。(3)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4)失業家庭領有失

業救濟金者(獎學金公告截止日前半年內有

效)。(5)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

中經濟失依者。(6)有清寒證明者。 

 

※除持有低收、中低收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者外，其他家境清寒者均須符合家庭年所得新臺

幣 114 萬元以內，年利息所得新臺幣 2 萬元以

內，不動產價值新臺幣 650 萬元以內。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 113-1學期成績單(務必檢附班排

名百分比)。 

四、 檢具申請資格第三項各類有效

證明文件。無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

需檢附112年度全戶（學生本人

及父母或配偶）各類所得資料

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可

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稅局申

請）。 

五、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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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26 

台驊國際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獎學金 

航管系 
家境清寒 3 名 

成績優秀 3 名 

僑外籍生 2 名 
20,000 

※  家境清寒：大學部符合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資格者(需要檢附本校清寒量表) 

※  成績優秀(大一新生不得申請)：大學部學生-海

運學成績80分以上者。 

※  僑外籍生-大學部僑生或外籍生，學業成績70

以上或班排名前30%、操行成績80分(含)以

上。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僑生

免附)。 

三、 113-1學期成績單(務必檢附班排

名百分比)。 

四、 申請家境清寒資格者：若無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

遇家庭證明，則需檢附112年度

全戶（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

偶）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

歸屬資料清單（可於各地稅捐

稽徵處或國稅局申請）。 

五、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至受獎勵系辦

申請 

運輸系 
家境清寒 1 名 

成績優秀 1 名 

僑外籍生 1 名 

※  家境清寒：大學部符合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申請資格者(需要檢附本校清寒量表) 

※  成績優秀：大學部大三學生，學業成績前一學

期班排名前10%、操行成績80分(含)以上。 

※  僑外籍生：大學部僑生或外籍生，學業成績前

一學期班排名前30%、操行成績80分(含)以

上。(大一上學期新生不得申請) 

海洋經管 

家境清寒 1 名 

成績優秀 1 名 

僑外籍生 1 名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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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27 

大量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獎助

學金 

本 校 各

系 所 學

生 ( 保留

2 個名額

予 輪 機

系 或 輪

機所) 

5 名 2 萬元 

一、 成績優秀：本校大學部 3 名、研究所 1 名，

操性成績在 80 分(含)以上，依學期成績班排

名百分比排序，大一上學期新生不得申請。 

二、 家境清寒：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共 1 名，符

合本校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資格者。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113-1學期成績單(需附班排

名)。 

三、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

戶口名簿影本，記事勿省略。 

四、 申請家境清寒者請檢附清寒證

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若無

上述清寒證明文件則需檢附前

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及全戶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清單。 

五、 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

請 

28 

洪禎陽傑

出系友捐

贈碩士在

職專班優

秀論文獎

勵 

航 運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畢業生 

2 名 20,000 

一、 航運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申請者請

親洽航管系辦公室辦理) 

二、 已通過論文口試，並已完成本校論文上傳手

續者。 

一、 研究主題限定期航運(航商、港

口、及內陸櫃場等相關主題)，

由系獎學金委員會審查。 

二、 每人獲獎以一次為限，若上學

期無人獲獎，其金額保留至下

學期使用，下學期可酌予放寬

名額。 

請至航管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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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29 

光隆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獎助

學金 

本 校 大

學 部 在

籍 學 生

( 不 含

碩 、 博

士 及 各

類 推 廣

教 育 學

生) 

10 名(每系至多

1 名為原則) 
20,000 

學業成績前學期平均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 

二、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

金申請書。 

三、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 前一學期成績單。 

五、 家境清寒者請檢附清寒證明文

件(無則免附)。 

六、 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請

(凡獲得本獎助學

金者，需於獲獎

助學期執行20小

時義工服務。義

工工作內容以校

友 業 務 推 動 為

主，工作內容及

工作時間由校友

服務中心擔任執

行輔導單位。) 

30 

光隆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獎助

學金 

機 械 系

大學部 

家境清寒 4 名，每名 30,000 元 

成績優秀 4 名，每名 30,000 元 

成績優秀 4 名，每名 20,000 元 

僑外籍生 1 名，每名 30,000 元 

一、 家境清寒：大學部符合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

金申請資格者(需要檢附本校清寒量表)，且

學期平均成績須達 70 分以上或班排名前

30%、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二、 成績優秀：本辦法所稱成績優秀學生認定條

件如下(大一上學期不得申請) ： 

(一) 大學部學生：學期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

者，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二) 僑外籍生：機械系大學部僑生或外籍

生，學期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或班排名前

30%、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

金申請書。 

三、 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

本。 

四、 前學期成績單(含有班排名)。 

五、 申請家境清寒者請檢附清寒證

明文件(若無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需

檢附112年度全戶（學生本人及

父母或配偶）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可於

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稅局申

請）。 

六、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機械系辦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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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規定本校學生獎學金申請須知申請 

編號 獎學金名稱 獎勵系別 名額 每位金額 申請資格 繳交證件 備註 

31 

范力仁學

長清寒獎

助學金 

商 船 學

系 及 輪

機 工 程

學 系 在

籍 大 學

部 學 生

( 不含延

修 生 、

碩 博 士

班 、 在

職 專 班

或 多 元

專 長 培

力 課 程

專 班 學

生) 

20 25,000 元 

一、 每學期操行成績在 85分以上（學業成績無限

制）。 

二、 家境清寒，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並依序核發獎學

金)： 

1. 父母雙亡者。 

2. 持有主管機關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3. 父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且家庭

年所得新臺幣114萬元以內，年利息所得新臺

幣2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新臺幣650萬元以

內)。 

4. 有主管機關開立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 

5. 持有主管機關開立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6. 單親家庭者(且家庭年所得新臺幣114萬元以內，

年利息所得新臺幣2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新

臺幣650萬元以內)。 

7. 通過當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資格者

(即符合家庭年所得新臺幣90萬元以內，年利

息所得新臺幣2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新臺幣

650萬元以內)。 

8. 原住民籍學生(保障名額2名)。 

三、 未符合上述家境清寒者，但確實因經濟需求而在

校內外打工者，亦可檢具自述表提出申請。（若

家境清寒申請者缺額，則至多可補助符合本項次

資格者5人）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

列印出申請書。 

二、 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

本。 

三、 前學期成績單(含有班排名)。 

四、 請檢附清寒證明文件(若無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

家庭證明者需檢附112年度全戶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可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

國稅局申請）。 

五、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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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鷗春陽

文教基金

會【英文

表現優異

獎學金】 

本校大學

部及碩博

士班在學

學生(不含

碩士在職

專 班 學

生、各種

推廣教育

班學生與

外籍學生) 

不定 
5,000-

30,000 

一、 在學期間多益成績達 860 分至 895 分(含)者或

相當檢定級別以上者獎勵 5 千元。 

二、 在學期間多益成績達 900 分(含)以上或相當

檢定級別以上者獎勵 1 萬元。 

三、 在學期間多益成績達滿分 990 分或相當檢定

級別達滿分者獎勵 3 萬元。 

※學生在學期間獲本獎學金以一次為限。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

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 

二、 海鷗春陽文教基金會英文表現

優異獎學金申請表。 

三、 成績證明影本(正本繳驗後歸

還)。 

請至生輔組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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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河紀

念獎學金 

航 運 管

理 學 系

大 學 部

日間部 

3 名 20,000 

一、 家境清寒：大學部日間部符合本校清寒

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資格者優先。 

二、 成績優秀：(大一新生上學期及大四下學

期不得申請)大學部日間部學生前一學期

成績於班排名前 10%、操行成績達 80 分

(含)以上。 

一、 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學金

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列印出申

請書。 

二、 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三、 112-2學期成績單。 

清寒證明。 

請至航管系辦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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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航運

志新助學

金 

本 校 在

籍 大 學

部 學 生

（ 不 含

各 種 推

廣 教 育

班 學

生） 

25 名 20,000 

一、 每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或學業成績每

學期班排名前50％以內，且在60分以上）、操行

成績在85分以上（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單，操行

成績在甲等或80分以上亦可申請）； 

二、 弱勢清寒，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3)父母或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者

(且家庭年所得新臺幣 114 萬元以內，年利息所得

新臺幣 2 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新臺幣 650 萬元

以內)。 

(4)失業家庭領有失業救濟金者。 

(5)因天災、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致家中經濟失

依者。 

(6)有清寒證明者(且家庭年所得新臺幣 114 萬元以

內，年利息所得新臺幣 2 萬元以內，不動產價值

新臺幣 650 萬元以內)。 

一、至「新版教學務系統」「獎助學金

系統」進行線上登陸、並列印出申

請書。 

二、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前一學期成績單（務必檢附班排名

百分比）（大一新生持高中成績

單）。 

四、檢具申請資格第二項各類有效證明

文件。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需檢附 112 年

度全戶（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可於各地稅捐稽徵處或國稅

局申請）。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請至生輔組申請 

(申請通過同學每

學期應至少參與

共教中心開設之

語文類或業界相

關課程、各學系

開設之校友企業

課程講座共 2場

次，並於期末繳

交學習心得單) 

 

學生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日期：2月17日起至3月21日 止。 

*同學申請獎學金需先至「新版教學務系統」中「獎助學金系統」進行線上登陸動作（操作說明可於「就學獎補助網」「E化專區」下載參

閱）、列印申請表（啟航還願獎學金、劉輝源先生獎學金、環漁系系友關懷獎學金、李三富傑出校友獎助學金、助修獎學金、NX臺灣國際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育才助學金、物流專題獎學金、台北市校友會關懷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助學金、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海鷗春陽文教

基金會英文表現優異獎學金除外），併同相關文件於申請截止日前送至「備註」項列地點提出申請。 

*同學於申請獎學金前務必在「教務系統」中「學生基本資料維護」維護個人金融帳戶資料（郵局：局號7碼、帳號7碼，共計14碼），俾利獲

獎時進行匯款。 


